附件1

湘潭县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网上报名提交资料清单

	公办
小学
	有房有户
	房产证件
	户口本信息
	法定监护人身份证
	
	
	
	出生医学证明

	
	有户无房（第一类）
	
	户口本信息
	法定监护人身份证
	
	
	共同居住的产权证明、单位自管产权房、直管公房或保障性住房等房产证明
	出生医学证明

	
	有房无户
	房产证件
	户口本信息
	法定监护人身份证
	
	
	
	出生医学证明

	
	有户无房（第二类）
	
	户口本信息
	法定监护人身份证
	
	
	租房合同
	出生医学证明

	
	无房无户
	
	户口本信息
	法定监护人身份证
	居住证
	从业证明
	租房合同
	出生医学证明

	公办
初中
	有房有户
	房产证件
	户口本信息
	法定监护人身份证
	
	
	
	

	
	有户无房（第一类）
	
	户口本信息
	法定监护人身份证
	
	
	共同居住的产权证明、单位自管产权房、直管公房或保障性住房等房产证明
	

	
	有房无户
	房产证件
	户口本信息
	法定监护人身份证
	
	
	
	

	
	有户无房（第二类）
	
	户口本信息
	法定监护人身份证
	
	
	租房合同
	

	
	无房无户
	
	户口本信息
	法定监护人身份证
	居住证
	从业证明
	租房合同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城区户籍

或房产
	房产证件
	户口本信息
	法定监护人身份证
	居住证
	
	
	


备注：1.从业证明为社会养老保险、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等能够证明有合法稳定就业的材料，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市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根据学位情况确定是否要求提供；如部分学校学位不足，可根据已明确的规则按照一定顺序录取。

2.户口本信息包含户主页、亲子关系页、学生页等，如户口本信息无法体现亲子关系的，需上传出生医学证明。

3.适龄儿童（少年）本人、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迁入的时间应在报名当年5月31日之前。

4.无房证明信息数据现已与省自然资源厅打通，如出现无房证明存疑的情况，则需监护人携本人相关材料到相关部门开具。

